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学历认定申请表
	入学年份
	
	学历层次
	(专科班 (本科班 (领导干部函授本科班
(高中起点本科班

	毕业证号
	
	专业
	
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此部分以入学时信息为准填写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	工作单位
	（此处应填报考时所在单位信息）

	职务
	
	职级
	
	职称
	

	工作时间
	
	入党时间
	
	
	

	入学前最高学历
	(初中(高中(中专
(专科(本科(研究生
	何时、何校毕业
	

	申请原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或申请单位：（此处手写签名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现单位或档案管理部门意见
	情况属实
经办人：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分院或直属学区意见
	<个人申请此栏无需填写>

情况属实
经办人：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回函地址
	（请完整填写申请方收件地址：省-市-县/区-街道-门牌号）

	回函单位
	

	邮政编码
	
	收件人
	
	移动电话
	（必填）

	注意事项
	1．本表附件包括：“学历查询”结果打印页、毕业证书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。2．认定专科学历，需提供高中、中专或相应学历材料彩色复印件；认定本科学历，需提供专科或相应学历材料（毕业证书、学历认定等）彩色复印件。


联 系 方 式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（东门）
邮政编码：100089
单位名称：中央党校函授学院

收 件 人：学历办

联系电话：010–68929082
学院网站：http://ci.ccps.gov.cn
关于办理学历认定证明的规定
按照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学员学籍管理规定，学员本人、用人单位或组织人事部门可申请办理《学历认定证明》。《学历认定证明》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出具，盖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印章。办理流程如下：
一、申请需要提供如下材料各1份：

（一）学历认定申请表（个人信息部分可手写或打印，申请人签名必须手写，需要现工作单位或档案存放部门盖章）。

（二）“学历查询”结果打印页。

（三）毕业证书原件复印件（彩色）。

（四）身份证原件复印件（正反面需要在一页上）。

（五）认定专科学历，需要提供高中、中专毕业证或相应学历材料原件复印件（彩色）；认定本科学历，需要提供专科毕业证原件复印件（彩色）和学历认证材料原件复印件（彩色）。

若毕业证原件丢失，需要提供相应官方证明原件复印件（彩色）。

注：1.若明确存在曾用名或出生日期、身份证号变更的情况，需

要提供相应官方证明原件复印件（彩色）。

2.以上所有复印件均需要用原件进行原尺寸比例复印，不可

用手机扫描软件拍照制作。

二、纸质申请材料建议以中国邮政特快专递（EMS）或顺丰快递方式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（东门），不接待现场办理。

三、申请材料规范完整，经核实确认后，一般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出具《学历认定证明》，并以中国邮政挂号信方式寄出。

四、申请材料不完整的、有虚假的、有涂改痕迹的不予办理。

五、申请材料概不退还，留查时限为3个月，逾期请重新申请。

六、毕业证书和学籍档案材料全部遗失的，请按“关于毕业证书人工查询的规定”申请。

七、如需更多帮助，请查阅“关于受理各类申请的说明”。

八、本规定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